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慰問傷病住院員工申請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醫院名稱
	
	病房號碼
	

	住院
	□ 住院起始日：   年   月   日(請於結報時檢附住院證明)
□ 出院後在                              療養

	病(傷)況
	

	服務單位
	１.□建請所長或指定代表慰問

２.□由本單位派員代表慰問


	申請單位
	人事室
	秘書室
	審核
	督導副所長或

主任秘書批示

	
	
	預算管制編號
	
	

	說明：
1. 請於住院及療養期間提出申請，奉核可後再檢據結報。

2. 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員工傷病住院及罹患癌症慰問要點，請於申請額度1000元內(限等值慰問品)覈實檢據核銷。但同一傷病員工半年內，以慰問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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